附表3     普通高中二—三年级课程安排指导表（参考）

	学习
领域
	科目
	高二
	高三

	
	
	上学期
	下学期
	学分
	上学期
	下学期
	学分

	
	
	学段1
	学段2
	学段3
	学段4
	
	学段1
	学段2
	学段3
	学段4
	

	语言与文学
	语文
	必修5/4
	选修
	选修
	选修
	2+6*
	选修
	选修
	学

校

开

设

一

定

的

选

修

课

程

，

同

时

安

排

总

复

习
	至少获得2个学分

	
	英语
	必修5/4
	选修
	选修
	选修
	2+6*
	选修
	选修
	
	

	数学
	数学
	必修5/4
	选修 
	选修
	选修
	2+6*
	选修
	选修
	
	至少获得2个学分

	人文与社会
	思想政治
	思想政治3（文化生活）/2
	思想政治4（生活与哲学）/2
	4
	选修
	选修
	
	至少获得2个学分

	
	历史
	必修Ⅲ/2 
	选修
	选修
	2+4*
	选修
	选修
	
	

	
	地理
	必修3/2
	选修
	选修
	2+4*
	选修
	选修
	
	

	科
学
	
	
	
	
	
	
	
	
	至少获得2个学分

	
	物理
	在1-1、2-1、3-1中选修一个模块（必选）/4
	选修
	选修
	选修
	2＋6*
	选修
	选修
	
	

	
	化学
	必选/2
	选修
	选修
	2+4*
	选修
	选修
	
	

	
	生物
	必修1/4
	必修2/4
	必修3/4 
	选修
	6+2*
	选修
	选修
	
	

	技术
	信息技术
	选修
	选修
	选修
	选修
	8*
	选修
	选修
	
	至少获得2个学分



	
	通用技术
	技术与设计1/2
	技术与设计2/2
	4
	选修
	选修
	
	

	学习
领域
	科目
	高二
	高三

	
	
	上学期
	下学期
	学
分
	上学期
	下学期
	学分

	
	
	学段1
	学段2
	学段3
	学段4
	
	学段1
	学段2
	学段3
	学段4
	

	艺
术
	音乐
	选修
	选修
	选修
	选修
	4*
	选修
	至少获得1个学分

	
	美术
	美术鉴赏 （必选）/2
	在余下4个系列中再选修1个模块 （必选）/2
	再在余下4个系列中再选修1个模块 （必选）/2
	选修
	3+1*
	选修
	

	
	艺术
	在四个系列余下模块中至少再选修2个模块（必选）/2
	选修
	选修
	2+2*
	选修
	

	体育与健康
	体育与健康
	6个系列中至少再选2个项目，共选4个模块（必选）/2
	4
	6个系列中至少再选2个项目，共选3个模块（必选）/2
	选修
	3+1*

	综合实践活动
	研究性学习活动
	共108学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
	6
	共54学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
	学校开设一定的选修课程，同时安排总复习
	3

	
	社区服务
	不少于5个工作日
	1
	
	
	

	
	社会实践
	参加1周社会实践
	2
	参加1周
社会实践
	
	2

	选修Ⅱ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需要，在余下课时内自行安排选修Ⅱ课程。学生至少获得3个选修学分
	至少3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需要，在余下课时内自行安排选修Ⅱ课程。学生至少获得1个选修学分
	
	至少1

	班团会
	每周一课时

	周课时数
	35


注：

（1）表中“必修1”表示该科目的必修模块1，详见各科目课程标准。斜杠后的数字（如“／4”）表示周课时数。“学分”栏中无星号数字为必修学分，带“*”的数字表示选修学分。

（2）表中“必选”是指该模块学分为必修学分，“选修”是指该模块学分为选修学分。这两类模块均需要学生从课程标准所规定的选修模块中加以选择。其中信息技术、音乐、美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等科目的必选模块和选修模块安排由区县或学校依据课程标准及教材和教学实际确定，市不提出参考意见。语文、英语、数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需要学生根据文、理不同方向进一步学习的需要加以选择。考虑大多数学校目前的实际情况，市提出以下建议供区县和学校安排课程时参考（详见各科目教学指导意见）：

语文：文理方向均至少选修4个模块，内容可依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5个选修系列内容并结合教材确定；

英语：文理方向均至少选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模块6、7、8；

数学：文科方向至少选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模块1-1、1-2，理科方向至少选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模块2-1、2-2、2-3、《几何证明选讲》、《坐标系与参数方程》；

思想政治：文科方向至少选修《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历史：文科方向至少选修《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地理：文科方向至少选修《旅游地理》、《自然灾害与防治》；

物理：文科方向至少选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模块1-1，理科方向至少选修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模块3-1、3-2、3-4、3-5；

化学：文科方向至少选修《化学与生活》，理科方向至少选修《化学与生活》、《有机化学基础》、《化学反应原理》；

     生物：理科方向至少选修《生物技术实践》、《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3）学校应在艺术课程与音乐、美术课程之间进行选择，不要重复安排。
